店铺转让合同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将其经营的店铺转让给乙方使用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转让标的
甲方同意将位于          的店铺的经营使用权及相关装修、设备转让给乙方。
第二条 转让费用及支付
本次转让的总费用为人民币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  元整）。
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2日内，将上述款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逾期未付清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本协议自动解除，甲方有权将该店铺另行转让，且已收款项不予退还。
第三条 店铺交接
甲方应确保该店铺在交接时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。
协议签订后，该店铺内现存的所有装修装饰及甲方留置于店内的设备设施（以双方确认的清单为准），其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，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正常使用。
第四条 租赁关系
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该店铺后续的租赁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与产权人或出租方续签租赁合同、缴纳租金等）均由乙方自行与原出租方协商办理，与甲方无关。甲方应予以必要协助。
第五条 债权债务
乙方接手该店铺前，由甲方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、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甲方独立承担，与乙方无关。
第六条 其他约定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并可签订补充协议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该店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免责声明
双方确认，在签署本协议前，均已仔细阅读并理解本协议的全部条款，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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